
澄江市交通运输局（本级）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县级配套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细则的通知》（玉政办通〔2020〕39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交通运输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澄江市966.46公里农村公路养护,其中省道74.28公里，县道189.44公里，乡道645.17公里，村道57.57公里。

五、项目实施内容

澄江市966.46公里农村公路养护,其中省道74.28公里，县道189.44公里，乡道645.17公里，村道57.57公里。按照“分级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县道由市地方公路管理段负责管养，乡道的管养主体责任属于乡镇；明确责任主体，分级管理养护 ，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进一步落实分级管理养护责任。市人民政府与乡镇人民政府签订管理养护责任书，市交通局分别与市地方公路管理段、各街道、镇签订《公路管理养护目标责任书》，交通局定期不定期对养护质量、资金兑付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实现了县乡两级机构、岗位、人员、权利、责任有机衔接，进一步理顺了县与街道、镇条块管理关系。

六、资金安排情况

澄江市966.46公里农村公路养护,其中省道74.28公里，县道189.44公里，乡道645.17公里，村道57.57公里。按照省道10,000.00元/公里，县道5,000.00元/公里，村道3,000.00元/公里，地方管养的国道按照县道补助计算，我市农村公路共需日常养护资金6,040,000.00元，澄江县按照资金的50.00%配套3,020,000.00元，2026年财政预算安排资金3,02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2026年1月1日进入日常养护，6月底全市进行半年考核，2026年12月30日完成本年度养护工作进入考核。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科学发展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关于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精神，坚持走“农村公路建、管、养并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推动农村公路向“建养并整，均衡发展”转变，努力实现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确保“建即有养、养即到位”，为推进澄江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